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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某与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一审民事判决书

案由： 民事> 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 与破产有关的纠纷> 破产债权确

认纠纷案由释义

案 号：(2023)湘 0723 民初 2097 号

审理法官： 彭雄飞 闵海东 赖怒江

文书类型： 判决书

公开类型： 文书公开

审理法院： 湖南省澧县人民法院

审结日期：2023.12.25

案件类型： 民事一审

审理程序： 一审

代理律师/律所：肖晶,北京市京师（长沙）律师事务所;吴貂婷,北京市京师（长沙）律师事务

所;

权责关键词：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代理 不当得利 合同 返还财产 特别授权 诉讼代表人

关联性 合法性 质证 诉讼请求 清算 执行和解 强制执行

//

黄某与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一审民事判决书

湖南省澧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湘 0723 民初 2097 号

原告：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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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貂婷，北京市京师(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

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晶，北京市京师(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

般授权代理。

被告：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澧县。

法定代表人：彭某。

诉讼代表人：丁某，系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云，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代理

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黄某与被告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油脂工业公司)破产债

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貂婷、肖晶，被告某油脂工业公

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黄某与某油脂工业公司的销售合同解

除后，某油脂工业公司返还黄某已交付的保证金 1268000 元，黄某对该共益债权

享有从某油脂工业公司破产财产中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的权利；2、某油脂工业公

司支付资金占有利息 417918.9 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实际计算至某油脂工

业公司实际返还止，黄某对该利息享有从某油脂工业公司破产财产中优先于普通

债权受偿的权利(在代理意见中表述为共益费用、共益债务、共益债权)；3、某油

脂工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 年 1 月 3 日，黄某与某油脂工业

公司签订《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销

售合同》约定某油脂工业公司卖出黄某买入一级菜籽油 450 吨，每一吨 8420 元，

合计金额 3789000 元，黄某向某油脂工业公司交纳 1268000 元保证金。201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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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澧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某油脂工业公司破产重整案，并于 2018 年 6 月 7

日指定常德本佳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为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2018 年 8 月 14 日，

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给黄某发送通知书，通知解除黄某与某油脂工业公司签订

的合同。多年来黄某一直向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主张要求返还已交的保证金

1268000 元，2023 年 7 月 7 日，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向黄某发出通知书，明确

表示不支持黄某的请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黄某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某油脂工业公司答辩称，案涉款项并非《销售合同》的保证金，而是黄某于

2009 年 11 月、2011 年 11 月分两次通过案外人陈雪媛向某油脂工业公司投入的投

资款，澧县人民法院(2016)湘 0723 民初 250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明确该投资款由某

油脂工业公司连带清偿；2018 年 1 月 3 日，黄某与某油脂工业公司签订《销售合

同》和《还款协议》，约定将该笔债权(1268000 元)转为《销售合同》保证金，实

际上是对黄某债权进行清偿的行为，签订《还款协议》时，某油脂工业公司已经

处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的状态，2018 年 5 月 29 日，澧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某油脂工业公司破产重整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前的 6个月

内，债务人不能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因此，《销售合同》和《还款协议》违

反该规定，不能履行；案涉款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2 条列

举的 6 项共益债务中的任何一项，不属于共益债务，某油脂工业公司没有因为双

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而取得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案涉的 1268000 元不能优

先于普通债权受偿；无论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共益债务、是否应当优先于普通债权

受偿，自 2018 年 5 月 29 日起，均应停止计算利息；综上，黄某的诉请，没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黄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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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黄某提交的、某油脂工业公司

有异议的证据：1、《通知书》、《销售合同》、《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还

款协议书》，黄某拟证明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发函解除《销售合同》，在合同

解除后，对已经收取的保证金 1268000 元理应返还给黄某，但是某油脂工业公司

未返还，某油脂工业公司对该保证金构成不当得利，理应按照共益债形式返还给

黄某，黄某、某油脂工业公司之间新旧法律关系是在法院执行过程中进行更替

的，原有投资行为已终止，现有的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已产生；某油脂工业公司

对《通知书》无异议，对《销售合同》、《还款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

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销售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实际上就

是为了清偿黄某的个别债务，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黄某方并没有向某油脂

工业公司支付 1268000 元的事实存在，因此不能够达到黄某所说的构成不当得利

的目的，对《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

议，认为不能证明黄某对所谓的保证金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

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案涉的 1268000 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进而认定为共益债

务，在本院认为中阐述。2、(2016)湘民终 412 号、(2017)湘民再 461 号民事判决

书各一份，黄某拟证明黄某主张有类似判例予以支持；某油脂工业公司对该证据

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两份判决的案涉的事实与

本案的事实不具有相似性，且没有关联性，两份判决的债务人在案中都获取了利

益，而本案某油脂工业公司在合同签订中未受益，因此不能达到黄某的证明目

的；本院认为，(2016)湘民终 412 号、(2017)湘民再 461 号民事判决书在《中国

裁判文书网》、法信智推系统可检索到，该两份判决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

性案例，属于当事人提供的其他类案作为支持诉请的理由，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

予以释明。某油脂工业公司提交的、黄某有异议的证据：1、《申请取回保证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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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销售合同》、《还款协议书》、(2016)湘 0723 民初 250 号民事调解

书，某油脂工业公司拟证明案涉款项并非黄某交纳的《销售合同》保证金，而是

某油脂工业公司应当返还的投资款，属于普通债权，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属于共

益债务，不应当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黄某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对其

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投资行为产生的法律关系在执行程序中确认《销售合同》

订立时已经终止，此时双方存在的新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且经法院生效的

执行文书确认，保证金已实际汇入某油脂工业公司账户，所以前法律关系才消

亡，管理人此前发函解除合同也代表管理人认可该合同的效力，经由法院生效的

判决文书及执行文书处理的债权不涉及个别清偿，现无法撤销，双方的法律关系

已通过执行程序进行了转变，确认在双方的合意下发生变更，由投资款变更为买

卖合同关系中的保证金，随着管理人对买卖合同的解除，此时保证金作为不当得

利被某油脂工业公司占有，应当作为共益债随时予以返还和清偿；本院认为，该

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能否支持某油脂工业公司的证明目的及黄某的

质证异议，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湖南盈成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成实业公司)系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油脂工业

公司)的股东，2016 年 3 月 7 日，黄某以盈成实业公司、某油脂工业公司、陈雪媛

为被告提起公司增资纠纷诉讼(案号为：(2016)湘 0723 民初 250 号)，黄某提起公

司增资纠纷诉讼所持的事实与理由为：2009 年 9 月 30 日、2013 年 1 月 14 日，盈

成实业公司与陈雪媛分别签订《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

称《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盈成实业公司与陈雪媛等向某油脂工

业公司增资扩股，如果某油脂工业公司未能在承诺期内上市，将由盈成实业公司

收购陈雪媛持有的某油脂工业公司的全部股权，60 个月期限届满后，某油脂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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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能上市，盈成实业公司未按约定回购股权，其中陈雪媛投资款中，黄某作

为隐名投资人投资了 1268000 元(计 40 万股)，现提起诉讼，要求盈成实业公司、

某油脂工业公司、陈雪媛退还投资款 1268000 元及投资收益 936000 元。2016 年 9

月 27 日，本院作出(2016)湘 0723 民初 250 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本

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湖南盈成

实业有限公司、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欠黄某投资款本金 1268000 元(第一期投

资款 332000 元，第二期投资款 936000 元)，定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前连带清偿

1014400 元，余款 253600 元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前付清。该投资款的利息及其他

收益黄某表示放弃。二、本调解协议书生效后,上述投资款项黄某不再享有对陈雪

媛的任何请求权。陈雪媛也不得向黄某、湖南盈成实业有限公司、湖南某油脂工

业有限公司主张任何权利”。(2016)湘 0723 民初 250 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黄某

向本院申请执行，执行案件案号为(2016)湘 0723 执 9 号。2018 年 1 月 3 日，黄某

作为债权人、某油脂工业公司作为债务人签订《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

“……鉴于债权人黄某与债务人盈成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澧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

((2016)湘 0723 民初 250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金额人民币 1268000 元，现已进入执

行程序；由于债务人现金清偿困难，为维护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双方经协商，达

成下列还款协议：1、债权人向债务人购买菜油 450 吨，具体事宜双方另行签订销

售合同；2、原澧县人民法院(2016)湘 0723 民初 250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债权人民

币 1268000 元，债权人自愿转为向债务人购买菜油的保证金。保证金在债权人履

行购油合同中，在最后一次货款中予以扣除，如货款有差异，则以实际结算为

准；3、在购货合同中，如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或无货供应，则保证金全额返还，或

债务人再次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附：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一

份”。同日，某油脂工业公司作为供方、黄某作为需方，签订了《湖南某油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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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约定“……经供需双方共同协商，供方卖出需方下列货

物……一、产品名称一级菜籽油数量/吨 450 单价元/吨 8420 金额/元 3789000……

六、付款方式及期限：供方送货到需方后，凭提货厂家磅单付清全款后卸

货……”。2018 年 4 月 17 日，本院作出(2016)湘 0723 执 9 号《执行案件结案通

知书》，通知某油脂工业公司、黄某，告知(2016)湘 0723 执 9 号执行案件已经执

行完毕。《销售合同》签订后，某油脂工业公司未供货，黄某亦未另行支付购货

款。2018 年 5 月 29 日，本院裁定受理某油脂工业公司破产重整案，8月 14 日，

黄某向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递交《申请取回保证金报告》，该报告载明：“经

澧县人民法院(2016)湘 0723 民初 250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债权 1268000 元。黄某自

愿转为保证金，现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故申请人申请取

回保证金”，同日，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作出(2018)盈成破管字第 12 号《通知

书》，12 号《通知书》载明：“……在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前，盈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 日与你签订了《湖南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现双方均

未履行完毕上述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管

理人决定解除上述合同，你可就因上述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2023 年 7 月 7 日，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作出(2018)盈成破

管字第 111 号《通知书》，111 号《通知书》载明：“……你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

向管理人申请取回保证金 1268000 元……发现你提供的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行使取回权的法定条件，为维护你的合法权利，现通知

你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若你对本通知书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澧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本院在庭审中，询问黄某委托诉

讼代理人“你提交的证据中，2023 年 7 月 7 日，盈成公司管理人向你发放的通知

书中显示的是你向管理人申请取回保证金 1268000 元，因为行使取回权和确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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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债务请求权基础不同，现在请你明示一下，你到底是行使取回权还是要求确认

为共益债务”,黄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确认为共益债务，当事人基于法律知

识的匮乏，主张的取回权实际上就是想要取回这笔款项，而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取

回权”。

本院认为，其一、案涉纠纷为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因债权的性质

和数额(指黄某主张的资金占有利息)发生争议而引起的诉讼(黄某在诉状中主张本

金作为共益债权，利息未明示债权性质，且本金及利息均主张优先于普通破产债

权受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共益债务清偿顺位位于职工破产

债权、税收债权、普通破产债权之前，但从庭审中黄某辩论意见及某油脂工业公

司抗辩主张来看，案涉纠纷实质上的争议为 1268000 元及应付利息是否为共益债

务，本案判决只确认债权数额及性质，债权数额及性质经生效判决确认后(或债权

人申报债权并经本院裁定认可后)，清偿时间、清偿顺位及可以得到的清偿数额由

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予以清偿)，因

此，本案案由应确定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其二、从(2016)湘 0723 民初 250 号民

事调解书载明的黄某提起公司增资纠纷诉讼所持的事实与理由来看，《增资扩股

协议》及《补充协议》系黄某(陈雪媛代持股)与某油脂工业公司的股东盈成实业

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某油脂工业公司为“对赌协议”的目标公司，某油脂

工业公司未能上市，盈成实业公司未按约定回购股权，由“对赌协议”的目标公

司某油脂工业公司偿还黄某投资款项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

五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畴，本

院不予置评，但案涉 1268000 元款项的起源及演变属于本案需查明的事实。其

三、(2016)湘 0723 民初 250 号民事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某油脂工业公司未

履行义务，在执行过程中，因某油脂工业公司“现金清偿困难”，黄某与某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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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公司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即《还款协议书》)，将 1268000 元投资款转为了

《销售合同》的保证金，且约定“如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或无货供应，则保证金全

额返还，或债务人再次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院作出《执行案件结案通知

书》之后，应当视为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黄某与某油脂工业公司之间形

成了新的买卖合同关系，将原 1268000 元投资款转为了《销售合同》的保证金，

该保证金因系某油脂工业公司“现金清偿困难”后，由 1268000 元投资款转换而

来，并未实际进入特定的保证金账户，不属于特定的财产，不属于可以行使取回

权的范畴(黄某、某油脂工业公司对此均无异议，因此，不存在在破产程序中取回

物毁损而认定为共益债权的可能)，该 1268000 元投资款在签订《还款协议书》、

《销售合同》时已不存在(因某油脂工业公司“现金清偿困难”后签订)，其实质

系黄某将所享有的一般债权转为履行新的买卖合同的保证金，《还款协议书》、

《销售合同》签订于本院受理某油脂工业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前六个月内，签订的

目的是为了黄某的个别债权得到清偿(《还款协议书》明确载明：“由于债务人现

金清偿困难，为维护债权人利益不受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三十二条的规定，在黄某未实际支付新的货款的前提下，某油脂工业公司即便是

已经返还了案涉的 1268000 元或以油抵偿了 1268000 元，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

亦应当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因上述行为并未发生，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亦没

有行使撤销权的事实基础，黄某在辩论时所持的“假使该合同出现个别清偿，管

理人理应提起撤销之诉而并非解除销售合同”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在

《还款协议书》、《销售合同》因某油脂工业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而不能履行

时，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

规定解除合同)。其四、共益债务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

利益以及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而负担的债务，因共益债务的清偿顺位位于职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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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债权、税收债权、普通破产债权之前，对于共益债务的认定需严格把握“破产

程序开始后”的形式标准和“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的实质标准，否则会

构成违法优先清偿，损害共益债务清偿顺位之后的债权人的利益；黄某提供的类

案(2016)湘民终 412 号、(2017)湘民再 461 号民事判决中的基本事实与本案不具

有相似性，黄某提供的类案所涉《房屋租赁合同》具有长期处于继续状态的重要

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合同(本案为《销售合同》)，承租人预付租金属于合同

解除后返还财产的自然法律后果(双方均负有返还义务，如解除合同不能使债务人

财产增加或损失减少，则管理人不得决定解除合同)，租赁权具有一定的物权效

力，租赁权的特殊性在破产程序中已经由最高院在(2016)最高法民他 93 号答复函

《关于破产企业签订的未履行完毕的租赁合同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的请示》的答复

意见：“租赁合同如判解除，则预付租金构成不当得利应依法返还，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该不当得利返还债务应当作

为共益债务，由破产企业财产中随时返还”，租赁合同解除实行的是特殊的解决

规则，解除租赁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破产企业资产更好处置，从而使全体债权人利

益得以实现，将预付租金区别于普通破产债权对待，是基于保护债务人利益、保

护承租人利益以及全体债权人利益而作出的利益平衡，而本案所涉《销售合同》

属于一般的买卖合同，只能适用未履行完毕合同解除后的一般处理方式，如果管

理人决定解除合同后，一般的债权合同(某油脂工业公司破产案中有大量的预付货

款的买卖合同均已视为解除，且均认定为普通破产债权)的对方当事人仍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主张不当得利而构成

共益债务，则会出现无论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还是决定解除合同，对方当事人

的权利都会作为共益债务，优先于普通破产债权受偿，如果是这样，破产法赋予

管理人合同履行选择权以延续对债务人有利的合同，解除对债务人不利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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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债务人财产最大化的目的实现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其五、《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

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本条规定是

管理人解除合同后，所产生的债务处理的原则性规定(租赁合同的解除为例外)，

因此，黄某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向某油脂工业公司管理人补充申报债权(因

管理人已通知黄某申报债权，是否申报，由黄某自己决定)。

综上所述，黄某所持的案涉 1268000 元及利息应认定为共益债务的主张，没

有证据支撑，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共益债务的实质性标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9973 元，由黄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雄飞

审 判 员 闵海东

审 判 员 赖怒江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王晓艳

书 记 员 刘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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